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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达 2024年驻村第一书记和乡街道工作队

长省级工作经费的通知

各乡（街道）：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驻村第一书记和

乡镇工作队长工作经费的通知》（玉财农〔2023〕240号）文件，

现下达各乡（街道）2024 年驻村第一书记和乡街道工作队长省级

工作经费 31万元（详见附件），主要用于为当地困难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的补助费、办公费等开支，请列入 2024 年“2130599-其他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请按照《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

施意见》（云办发〔2021〕17 号）要求，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尽

快安排使用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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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4 年红塔区驻村第一书记和乡街道工作队长省

级工作经费表

2．2024 年红塔区驻村第一书记和乡街道工作队长省

级工作经费绩效目标表

玉溪市红塔区财政局 玉溪市红塔区乡村振兴局

中共玉溪市红塔区委组织部

2024 年 4 月 23日



— 3 —

附件 1

2024年红塔区驻村第一书记和乡街道工作队长省

级工作经费表

序号 地区
第一书

记（人）

乡街道
队长

（人）

经费安排
备注

小计 第一书记
（万元）

乡街道队长
（万元）

红塔区合计 17 7 31 17 14

1 北城街道 1 1 3 1 2

2 春和街道 2 1 4 2 2

3 大营街街道 3 1 5 3 2

4 高仓街道 1 1 3 1 2

5 研和街道 2 1 4 2 2
含秀溪社区

（党组织软

弱涣散社区）

6 洛河乡 5 1 7 5 2

7 小石桥乡 3 1 5 3 2



附件 2

2024年红塔区驻村第一书记和乡街道工作队长省级工作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4 年红塔区驻村第一书记和乡街道工作队长省级工作经费

市级主管部门 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委组织部等

县（区）主管部门 玉溪市红塔区财政局 红塔区委组织部等

年度总体目标 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巩固脱黄攻坚成果，有效接续乡村振兴。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全区

合计数）
北城街道 春和街道 大营街街道 高仓街道 研和街道 洛河乡 小石桥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脱贫村，党组织软弱涣散的村（社区）全
覆盖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人数

17 1 2 3 1 2 5 3

乡街道选派乡街道队长人数 7 1 1 1 1 1 1 1

质量指标

驻村工作队员和乡街道工作队长开展工
作质量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推动所驻村抓好“云南省 2023 年度国家巩
固拓展脱共攻坚成果考核评估发现问题”

的整改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时效指标

截至 2024 年底，驻村工作队和乡街道工
作队长经费执行率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年度驻村工作任务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有驻村工作队员的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社会效益指标
有驻村工作队员的行政村基层党组织的

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生态效益指标 农村人居环境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
标

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长效选派机制
进一步
完善

进一步
完善

进一步
完善

进一步
完善

进一步
完善

进一步
完善

进一步
完善

进一步
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有驻村工作队员的行政村内农民满意度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